
 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环函〔2019〕169 号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

和场所内单位产生的未复运出境固体废物 

出区利用处置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区生态环境局，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妥善做好本市

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内单位产生的未复运出境的残次品、废

品、边角料、受灾货物等属于禁止进口固体废物（以下简称“禁

止类固体废物”）的出区利用或处置的环境管理工作，优化营商

环境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禁止类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，产废单位应按照本市

《关于做好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

规〔2019〕1 号）要求，及时报备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并根据已

报备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将危险废物委托相关危险废物经营单

位进行利用或处置，转移时应按本市有关规定运行电子联单，各

相关区生态环境局可以根据企业需求在管理计划备案表上盖章

确认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发生变更的，应当重新报备。产废单位

要跨省转移的，应按本市有关规定办理跨省转移审批手续，经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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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后方可转移。 

二、禁止类固体废物属于一般废物的，产废单位或者收集单

位（浦东新区范围内企业由浦东新区相关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办

理）应向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提交申请表及相关附件材料（具体

见附表）。鼓励各相关区生态环境局会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

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需求的企业统一提交。市固体废物管理中

心按照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开

展技术审核，重点核查产废真实性和利用处置去向的合理性，市

生态环境局根据技术审核结果同意后在申请表上盖章确认。产废

单位要跨省贮存、处置的，应按本市有关规定办理跨省转移审批

手续，经许可后方可转移，不再需要办理出区申请手续。 

三、各有关区生态环境局应加强产废单位和接收单位的环境

监管，督促产废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加强废物贮存和

台帐管理，严禁产废单位以废物出区利用名义非法转移进口“洋

垃圾”，督促接收单位以环境无害化方式妥善进行利用或者处置，

对检查中发现产废单位和接收单位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应依法

予以查处，对检查中发现接收单位不具备一般废物利用处置条件

的，应及时告知相关区生态环境局停止产废单位出区利用处置，

有关情况应及时抄告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。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

应及时汇总一般废物出区利用处置的有关情况，并定期报送市生

态环境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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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周 凌 

地  址：徐汇区三江路 55 号 609 室 

电  话：24011535 

     

    附件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内单位产生的未复运出境 

的禁止类一般固体废物出区利用处置申请表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 2019 年 10 月 17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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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内单位产生的未复运出境的 

禁止类一般固体废物出区利用处置申请表 
产生单位名称 

（盖章） 
 机构代码  

经营地址  法人代表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一、提交材料 

清单 

1、申请表（原件，加盖产生单位公章） （ ） 

2、产生单位与接收单位签订的合同（复印件，加盖产

生单位与接收单位公章） 
（ ） 

3、接收单位的经年检合格的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，

加盖产生单位与接收单位公章） 
（ ） 

4、废物的产生过程及工艺、成分分析报告等能说明废

物属性的材料（复印件，加盖产生单位公章） 
（ ） 

5、接收单位的环评材料（复印件，加盖产生单位与接

收单位公章，包括环评报告书（相关章节）、表、环评

批复、竣工验收或自行验收材料等） 

（ ） 

二、废物基本情况 

废物名称（海关

商品名称） 
 海关商品编号  

接收单位名称  
接收单位利用

处置设施地址 
 

该年度申请出区

数量（吨） 
 

上一年度实际出

区利用处置去向

及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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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物的性质、产生过程及工艺说明 

接收单位利用或处置废物方式的说明 

 

本单位于   年   月   日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了禁止类一般固体废物出区利用处置申

请表及相关附件材料。本单位对办理申请中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其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

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 

海关特殊监管

区域和场所行

政管理部门意

见 

 

根据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拟同意该类废物出区利用处

置。 

 

  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行政管理部门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生态环境局

意见 

 

根据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拟同意该类废物出区利用处

置，有效期一年。 

 

市生态环境局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每家产废单位的每个接收单位需要填一份申请表。 

2、该申请表一式六份，其中产生单位、接收单位、产生单位所在区生态环境局、

接收单位所在区生态环境局、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、市生态环境局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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